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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財務報告編製主體：

 (1)是否已包含所有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公報之子公司？

 (2)若有未編入合併報表之子公司，是否於財務報表附註說明子公司名稱、持有股權比例及未合併之原因？
	
	
	
	參考文字範例:
本公司…，業依左述規範辦理，詳參財報P.XX、XX、XX。
	

	2.是否揭露部門財務資訊？
	
	
	
	
	

	3.關係人交易、質押之資產、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是否無重大異常情事？
	
	
	
	
	

	4.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債務工具投資，是否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規定衡量及認列備抵損失，並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5.附註中「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國外設置分支機構及代表人辦事處資訊」及「大陸投資資訊」等是否無重大異常情事？
	
	
	
	
	

	6.公司是否已揭露具重大性之非控制權益之子公司及該非控制權益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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